
证券代码：603179      证券简称：新泉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6 

债券代码：113675      债券简称：新 23转债 

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/1/31，由董事会提议 

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

预计回购金额 80,000,000 元~120,000,000元 

回购价格上限 55.00元/股 

回购用途 

□减少注册资本  

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 

□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 

□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 

实际回购股数 2,815,720股 

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.58% 

实际回购金额 119,990,587.77 元 

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9.11元/股~47.50元/股 

 

一、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

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1月 30日召

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

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实

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。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,000万元（含），

不超过人民币 12,000 万元（含）；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55.00元/股（含）；回购期

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

2024年1月31日和2024年2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3）和《关

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6）。 

 

二、 回购实施情况 



2024年2月5日，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

回购公司股份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关于推动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及以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9）。 

2024年3月2日、2024年4月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股份回购的相关进展情况。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

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截至2024年4月19日，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。公司通过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,815,720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.58%，回购

成交的最高价格为47.50元/股，最低价格为39.11元/股，回购均价为42.61元/

股，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19,990,587.77元。 

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，公司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，股份买入合法、合规。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、回购价格、使用资金总

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。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

不存在差异，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。 

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、财务

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

变化，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 

三、 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

2024年1月31日，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的事项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

购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3）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5%以上的股东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

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 

 

四、 股份变动表 

本次股份回购前后，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： 

 

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



股份数量
（股） 

比例（%） 
股份数量
（股） 

比例（%）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 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87,301,971 100.00 487,302,335 100.00 

其中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  2,815,720 0.58 

股份总数 487,301,971 100.00 487,302,335 100.00 

注：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前后股份总数差额部分，系公司可转债转股所致。 

 

五、 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

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2,815,720股，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

户，后续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。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

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，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、利润分配、公积金转增股本、认

购新股和配股、质押等权利。公司如未能在本公告披露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

购股份，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。 

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，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4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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